
加 急 

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 

环办环评〔2018J 18 号 

关于加强 “未批先建” 建设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

境保护局： 

为加强“未批先建”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，根据 

《关于建设项目“未批先建”违法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》（环

政法函〔2018] 31 号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“未批先建” 违法行为是指，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，或者未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

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，擅自 

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，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未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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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，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

的违法行为。 

除火电、水电和电网项目外，建设项目开工建设是指，建设

项目的永久性工程正式破土开槽开始施工，在此以前的准备工

作，如地质勘探、平整场地、拆除旧有建筑物、临时建筑、施工

用临时道路、通水、通电等不属于开工建设。 

火电项目开工建设是指，主厂房基础垫层浇筑第一方混凝

土。电网项目中变电工程和线路工程开工建设是指，主体工程基

础开挖和线路基础开挖。水电项目筹建及准备期相关工程按照 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电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2] 

4 号）执行。 

二、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对“未批

先建”建设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并依法予以处罚。 

（建设项目于 2015 年 1 月 1 日新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保护法》 （以下简称 《环境保护法》）施行后开工建设，或者 

2015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经开工建设且之后仍然进行建设的，应当

适用新 《环境保护法》 第六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罚。 

（建设项目于 2016 年 9 月 1 日新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影响评价法》（以下简称 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）施行后开工建设， 

或者 2016 年 9 月 1 日之前已经开工建设且之后仍然进行建设的， 

应当适用新 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 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。 

一 2 一 



（三）建设单位同时存在违反环境保护设施“三同时”和竣

工环保验收制度等违法行为的，应当依法分别予以处罚。 

（四）“未批先建”违法行为自建设行为终了之日起二年内未

被发现的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。 

三、环保部门应当按照本通知第一条、第二条规定对“未批

先建”等违法行为作出处罚，建设单位主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

（表）的，有审批权的环保部门应当受理，并根据技术评估和审

查结论分别作出相应处理： 

（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要求的，依法作出批准决定， 

并出具审批文件。 

（对存在 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 第十一条所列

情形之一的，环保部门依法不予批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

（表），并可以依法责令恢复原状。 

四、吝级环保部门要按照 《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

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》 （环环评〔2016J 150 号）要求，在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审批工作中严格落实项目环评审

批与规划环评、现有项目环境管理、区域环境质量联动机制，更

好地发挥环评制度从源头防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作用，加快

改善环境质量，推动高质量发展。 

五、各级环保部门要督促“未批先建”建设项目依法履行环

境影响评价手续。依法需申请排污许可证的“未批先建”建设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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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应当依照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 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 的规定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环评报批手续。通过依法查处 

“未批先建” 违法行为，依法受理和审查“未批先建”建设项目

环评手续，将所有建设项目依法纳入环境管理，为实现排污许可

证“核发一个行业，清理一个行业，规范一个行业”提供保障。 

各地在执行中如遇到问题，请及时向我部反馈。 

联系方式：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，(010) 66556419 

抄 送：环境保护部各督察局、各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、环境工程评

估中心、核安全中心。 

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	 2018 年 2 月 2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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